
立法會 CB(2)115/19-20(02)號文件  
 

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的情況 ) 
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食物及衞生局局
長 就 行 政 長

官 2017 年施政
報告作出簡報  

2017 年 1 月 26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
 
(a) 在人口老化下，因應 65 歲或

以上長者人數持續增加的公

共醫療開支增幅；及  
 
(b) 在基層護理層面鼓勵中年人

作預防護理的計劃和所涉及

的開支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
2. 在九龍精神科觀
察治療中心開設

新的精神科病房  

2018 年 4 月 24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/醫院管理局

("醫管局 ")告知委員，在新 "刊
憲 "病房啟用前後，分別有多少名
醫生、精神科護士及專職醫療人

員 (按所涉及的職級列出分項數
字 )，以及這些醫療專業人員與病
人的比例，以支援九龍精神科觀

察治療中心的運作。  
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


 

-  2  - 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3. 食物及衞生局局
長 就 行 政 長

官 2018 年施政
報告作出簡報  

2018年 10月 15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資助葵青區
地區康健中心每年 1 億元營運開
支的撥款，提供開支分項 (當中包
括資助診症及治療服務 )的數字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
4. 中醫藥發展  2018年 12月 17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/醫管局：  
 
(a) 就 申 訴 專 員 公 署

於 2018年 12月 13日發表有關
政 府 對 未 註 冊 中 成 藥 產 品

的規管的主動調查報告 (只
備 中 文 本 ) 中 ，

第 6.23、6.24 及 6.28(十一 )段
所載關於中藥師專業發展的

評論和建議，作出回應；  
 
(b) 因 應 香 港 中 藥 師 協 會 就 其

提交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內

所載關於中醫藥發展的建議

(立法會 CB(2)473/18-19(01)
號文件 )，作出回應；  

 
(c) 就 懲 教 署 因 應 死 因 裁 判 庭

於 2018 年 6 月進行死因研訊
中陪審團所提建議，即政府當

局應考慮在監獄醫院提供中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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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醫藥服務供囚犯選擇，該署與

衞生署和醫管局合作所進行

的研究，提供最新資料；及  
 
(d) 待醫管局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

的評估報告一俟備妥，即向事

務委員會提供有關報告，以供

參閱。  
 

5. 麻疹的防控措施  2019 年 4 月 15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告知委員，擬
於 2020 年下半年推出的電子健康
紀錄互通系統病人平台所涵蓋的

防疫接種紀錄的時期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

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隨立法會
CB(2)149/19-20(01)號文件送交
委員。  

6. 第二個 10 年醫
院發展計劃的籌

備工作  

2019 年 4 月 15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/醫管局：  
 
(a) 告 知 委 員 ， 立 法 會

CB(2)1167/18-19(07) 號 文 件
附件 A 及 B 載述的第一個及
第二個 10 年醫院發展計劃下
各擬議項目擬增設的病床數

目的啟用時間表；  
 
(b) 告知委員，醫管局構思在第一

個及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下

分別增設超過 5 000 張病床及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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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超過 9 000 張病床的計劃時曾
考慮的因素及相關統計數據

(特別是服務地區居民的人口
狀況及推算人口 )；及  

 
(c) 就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， 到

了 2036 年，普通病床總數將
增加至為每千人提供 4.8 張病
床，解釋這數字為何仍低於

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所訂

有關為每千人提供 5.5 張病床
的標準。  

 
7. 食物及衞生局局

長 就 行 政 長

官 2019 年施政
報告作出簡報  

2019年 10月 21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/醫管局告知

委員：  
 
(a) 因 應 以 下 情 況 制 訂 的 新 措

施： (i) 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非
本地培訓專科醫生在公營醫

療界別工作；以及 (ii) 縮短輪
候公營醫療服務 (特別是專科
門診服務 )的時間；  

 
(b) 自願醫保計劃於 2019 年 4月

起推行以來，已購買或轉移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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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至該計劃下的認可產品的人

數；及  
 
(c) 醫管局有何政策及措施，以加

強與警方溝通，確保可向公立

醫院病人提供安全而穩定的

環境。  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11 月 7 日  


